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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韩铁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曾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艳枝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0,738,959,116.00 19,735,993,752.86 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0,494,204,380.83 9,361,503,704.69 12.1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427,004,936.41 -4,442,882,157.51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9,240,782,142.86 9,688,953,741.10 9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208,942,635.04 430,430,924.79 18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40,282,770.95 63,014,787.22 122.6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2.13 4.8293 增加7.3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4957 0.19567 180.8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4957 0.19567 180.87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归属于普

通股股东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06377 0.0286 122.97

注： 本报告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80.87%， 主要原因是三季度公司以两家子公司

100%股权置换诚通地产部分股权带来14.09亿元的投资收益增加，以及公司经营性利润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22.62%，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供应链业务规

模扩大，主要品种价格上涨，营业收入增加带来的利润增加以及本报告期利息资本化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财务费用减少

带来的经营性利润增加。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71,891.39 -1,259,472.31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1,408,960,000.00 1,408,960,000.00

第三季度公司以两家子公

司100%股权置换诚通地产

部分股权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

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6,728,689.59 6,728,689.5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

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6,595.53 10,309,182.5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700,387.04 106,064.24

所得税影响额 -353,515,050.66 -356,184,599.94

合计 1,061,245,539.05 1,068,659,864.0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4,92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物资储运有

限公司

962,189,841 43.74 无 国有法人

CLH� 12（HK）

Limited

339,972,649 15.45 339,972,649 无 境外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60,304,412 2.74 未知 其他

太平洋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30,766,500 1.4 未知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21,087,100 0.96 未知 其他

国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国通信

托·恒升72号证

券投资单一资金

信托

14,498,559 0.66 未知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嘉

实新机遇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9,314,641 0.42 未知 其他

邹积庆 6,800,030 0.31 未知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6,330,556 0.29 未知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国有企业

改革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5,828,976 0.26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物资储运有限公司 962,189,841 人民币普通股 962,189,84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0,304,412 人民币普通股 60,304,412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766,500 人民币普通股 30,766,5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21,087,1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87,100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国通

信托·恒升72号证券投资单一

资金信托

14,498,559 人民币普通股 14,498,55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9,314,641 人民币普通股 9,314,641

邹积庆 6,800,030 人民币普通股 6,800,03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330,556 人民币普通股 6,330,55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5,828,976 人民币普通股 5,828,97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5,695,081 人民币普通股 5,695,08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中国物资储运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注：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国资委等有关文件关于国企改革和公司制改革的政策精神，控股股东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由

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企业名称由"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变更为"中国物资储运有限公司"。

改制后，中国物资储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39928.53万元人民币，目前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新的营业执照。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160,297,063.78 1,778,130,987.12 77.73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股权

置换收回物流地产项目垫

付的资金所致

应收票据 162,217,500.70 92,718,730.61 74.96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供应

链业务规模扩大所致

应收账款 1,427,400,478.76 1,193,573,254.27 19.59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供应

链业务规模扩大所致

预付款项 1,177,327,683.69 894,612,115.85 31.6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供应

链业务规模扩大、主要品种

价格上涨所致

应收利息 6,964,191.87 42,665,403.69 -83.68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收回

合营企业南京电建公司的

资金利息所致

存货 3,189,442,751.61 6,432,769,006.92 -50.42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以两

家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子公

司100%股权置换诚通地产

部分股权所致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175,675,341.67 98,026,077.51 79.21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对诚

通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所致

长期股权投

资

2,737,418,092.43 250,212,476.72 994.04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以两

家子公司100%股权置换诚

通地产部分股权所致

投资性房地

产

449,632,726.22 341,921,292.27 31.5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子公

司开发的房屋建筑物持有

意图规划改变所致

短期借款 1,674,287,502.74 1,467,993,310.94 14.05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供应

链业务规模扩大、融资需求

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363,087,360.21 649,970,094.98 -44.14

主要原因是归还了部分到

期的应付款项所致

预收款项 1,104,899,159.33 901,034,236.34 22.63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供应

链业务规模扩大、主要品种

价格上涨所致

应交税费 196,773,016.62 429,501,494.45 -54.19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支付

了去年底计提的所得税所

致

其他流动负

债

500,000,000.00 -100.00

主要是本报告期归还到期

债券所致

递延所得税

负债

356,354,586.96 14,771,431.42 2,312.46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以两

家子公司100%股权置换诚

通地产部分股权所致

未分配利润 3,547,209,711.95 2,415,260,115.04 46.87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净利

润增加所致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9月）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9,240,782,142.86 9,688,953,741.10 98.58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供应

链业务规模扩大、主要品种

价格上涨，同时智慧物流业

务规模扩大所致

营业成本 18,436,815,644.29 9,149,178,046.89 101.51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供应

链业务规模扩大、主要品种

价格上涨，同时智慧物流业

务规模扩大所致

税金及附加 116,479,909.53 16,696,301.92 597.64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业务

规模扩大所致

销售费用 185,250,740.73 89,324,815.75 107.39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业务

规模扩大所致

管理费用 333,592,299.81 275,987,645.18 20.87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新设

部分公司带来管理费用增

加以及人工成本的增加所

致

财务费用 42,653,863.92 73,523,417.83 -41.99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部分

借款费用资本化所致

投资收益 1,460,331,454.86 12,941,984.07 11,183.68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以两

家子公司100%股权置换诚

通地产部分股权所致

营业利润 1,597,026,154.63 79,809,806.61 1,901.04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以两

家子公司100%股权置换诚

通地产部分股权带来的投

资收益增加以及经营性利

润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5,500,281.01 510,553,365.74 -96.96

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有拆

迁补偿收入所致

利润总额 1,606,023,833.77 575,463,681.58 179.08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以两

家子公司100%股权置换诚

通地产部分股权带来的投

资收益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394,497,411.20 144,758,045.34 172.52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以两

家子公司100%股权置换诚

通地产部分股权带来的递

延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净利润 1,211,526,422.57 430,705,636.24 181.29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以两

家子公司100%股权置换诚

通地产部分股权带来的收

益增加以及经营性利润增

加所致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9月）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20,287,021,784.65 11,096,249,494.11 82.83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业务

规模扩大所致

收到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3,629,368,589.84 1,373,364,711.11 164.27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收回

物流地产项目垫付的资金

所致

支付的各项

税费

1,168,799,271.52 376,067,857.59 210.79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供应

链业务规模扩大，同时智慧

物流业务规模扩大所致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427,004,936.41 -4,442,882,157.51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销售

回款增加及本报告期收回

物流地产项目垫付的资金

所致

发行债券收

到的现金

2,000,000,000.00 -100.00

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发行

了私募债券所致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21,182,062.31 3,045,455,056.55 -120.40

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发行

了私募债券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于2017年8月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384号），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20亿元的公司债券。（详情请

查阅2017年8月8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2017年8月11日，公司七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认购股份的方式转让所持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认购股份的方式向实际控制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诚通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简称“诚

通地产” ）转让所持中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天津中储恒盛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价格合计245,896万元，诚通

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其增发的245,000万股份及896万元现金作为支付对价。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8月28日召开的2017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股权置换已在2017年第三季度实施完毕。

3、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中储恒丰置业有限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引进投资者事宜，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期满后，

共征集四家投资者，分别是沧州市勤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硅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润置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和天津正荣荣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总额9286万元。2017年8月11日，公司七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签署天津中储恒丰置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相关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上述四家投资者及恒丰置业签署《关于天津

中储恒丰置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详情请查阅2017年8月12日的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目前，增资协议已签署。

4、本公司大连分公司诉大连新北良股份有限公司和大连松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一案，诉讼涉及金额57,138,822.92元

及利息。一、二审判决后，由于公司不服，特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院审理后，判决新北良公司赔偿本公司大连分公

司经济损失54,490,301.60元及利息。 由于前次诉讼，法院已从本公司及大连分公司共执行款项56,908,150.92元，公司已

作相应财务处理，该款项已在公司以前年度损益中体现。本次诉讼判决有效执行后，将增加相应收入。（详情请查阅2017年

7月2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5、中泰创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创展” ）因保管合同纠纷向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本公司及本公司大

连分公司，要求本公司及大连分公司赔偿借款本金人民币 5,0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 1,039.59�万元。法院一审裁定驳回

中泰创展的起诉。 中泰创展已上诉。 目前，法院正在审理过程中。（详情请查阅2017年7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6、中泰创展因保管合同纠纷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本公司及本公司大连分公司，要求本公司及大连分公司

赔偿借款本金及利息、违约金共计 5,857.19万元。 法院一审裁定驳回中泰创展的起诉。 中泰创展已上诉。 目前，法院正在

审理过程中。 （详情请查阅2017年7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7、上海睿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睿卉” ）因合同纠纷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本公司、本公司

大连分公司及大连北方粮食交易市场泽达丰粮油有限公司，要求本公司及本公司大连分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1.08亿元。 法

院一审裁定驳回上海睿卉的起诉。 上海睿卉已上诉。 目前，法院正在审理过程中。（详情请查阅2017年7月29日的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8、孙乔因合同纠纷向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大连港湾谷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谷物公司” ），要求其

给付应付款项 9,100�万元，后向法院申请追加本公司大连分公司为第三人。 法院一审判决大连谷物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孙乔借款本金9,100万元及利息、 违约金， 同时驳回原告孙乔提出的对质押物优先受偿及其他诉讼请

求。原告孙乔上诉后，在审理期间提出撤回上诉请求，法院裁定准许孙乔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

律效力。 （详情请查阅2017年7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9、上海睿卉因合同纠纷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本公司、本公司大连分公司、第三人大连中稷贸易有限公司，要

求本公司及大连分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 4,838.74万元。 后来上海睿卉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法院裁定准许上海睿卉撤回

起诉。 （详情请查阅2017年7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10、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诉中储股份无锡物流中心一案，诉讼涉及金额6998.55万元及利息、律师费、诉讼

费。 目前处于中止阶段。 （详情请查阅2017年8月26日、2017年9月14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11、公司其他诉讼、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详情请查阅2017年8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中储股份2017年半年度报告》。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7年8月11日，公司七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认购股份的方式转让所持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

意公司以认购股份的方式向实际控制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诚通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所持中

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天津中储恒盛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价格合计245,896万元，诚通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

其增发的245,000万股份及896万元现金作为支付对价。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8月28日召开的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本次股权置换已在2017年第三季度实施完毕,并已确认收益14.09亿元。 因此，本次股权置换将导致年初至四季度

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50%以上。

公司名称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韩铁林

日期 2017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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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本金6700万元及利息等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尚未判决，暂无法判断影响

一、被起诉的基本情况

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华国银” ）因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云

南高院” ）起诉昆明安宁永昌物资经贸集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昌物资公司”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储云南分公司” ）及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要求法院判令永昌物资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

律师费等，确认瑞华国银对永昌物资公司质押的钢坯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判令中储云南分公司、中储股

份在质押物减损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案号为（2017）云民初72号。

二、案件基本情况

2013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宁支行（以下简称“安宁支行” ）与永昌物资公司签订了《商品融资合同》及

《质押合同》，约定安宁支行向永昌物资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6700万元，期限为12个月，并约定永昌物资公司提供质押担

保。 中储云南分公司与安宁支行、永昌物资公司签订了《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约定由中储云南分公司对质物实施监

管。 永昌物资公司贷款逾期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行将该债权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而

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又将受让的债权转让给瑞华国银。现瑞华国银就该债权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判令永昌

物资公司偿还借款本金670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律师费等，确认瑞华国银对永昌物资公司质押的38000吨钢坯折价或

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判令中储云南分公司、中储股份在质押物减损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中储云南分公司表示，在其监管过程中，工行安宁支行根据库存情况多次向中储云南分公司出具增加监管点和增加质

物品种及折算方式的函件，质物不仅限于原告瑞华国银诉讼请求中的钢坯。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在收到应诉通知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积极应诉，依法保护公司股东权益。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上述案件尚未判决，暂无法判断影响。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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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三十二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7年10月17日以电子文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10月27

日在北京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韩铁林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的董事11名，实际出席会

议的董事11名，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 会议经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详情请查阅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

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11人，反对票0，弃权票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诸一军先生辞职的议案》

同意诸一军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详情请查阅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储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临2017-074号）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11人，反对票0，弃权票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由于公司原证券事务代表彭曦德先生工作变动，经研究，聘任郑佳珍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 （简历附后）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11人，反对票0，弃权票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华苑支行办理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华苑支行办理总额为3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业务，期限一年。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11人，反对票0，弃权票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西支行办理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所属分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西支行办理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或等值外汇)6.59亿

元的信用总量，期限一年。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11人，反对票0，弃权票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在建设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继续为全资子公司-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央门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总额不超过3.8亿元人民币（其中：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额度2.8亿元、流动资金贷款额度1亿元），期限一

年。

详情请查阅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储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为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在建设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临2017-075号）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11人，反对票0，弃权票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在工商银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继续为全资子公司-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东支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敞

口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总额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期限一年。

详情请查阅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储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为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在工商银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临2017-076号）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11人，反对票0，弃权票0。

以上第六、七项议案，需提请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7年11月15日上午9：30，召开地点为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

路188号6区18号楼本公司会议室；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详情请查阅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储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2017-079号）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11人，反对票0，弃权票0。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0月31日

附简历：

郑佳珍，女，1983年生，本科学历。 2008年1月至今就职于本公司证券部，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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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三十二次董事会于2017年10月27日在北京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诸一军先生辞职的议案》，同意诸一军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诸一军先生的辞职申请自董事会同意

之日起生效，辞职后，诸一军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任何职务。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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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7年11月15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7年11月15日 9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6区18号楼本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7年11月15日

至2017年11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为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在建设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

2

关于为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在工商银行申请的银行承兑

汇票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3.00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1）人

3.01 彭曦德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第1、2项议案已经公司七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第3项议案已经公司监事会七届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

内容于2017年10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进行了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00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三、 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

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

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

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

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

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787 中储股份 2017/11/1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 个人股东亲自办理时,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票帐户卡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

有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委托人股票帐户卡原件及复印件。

（二）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时,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

帐户卡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

股票帐户卡原件及复印件。 （以上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

（三）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六、 其他事项

（一）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登记时间：2017年11月13日、14日（上午 9：30———下午 4：00）

联 系 人：黄晓

联系电话：010-83673502

传 真：010-83673332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6区18号楼

邮 编：100070

（二）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 报备文件

七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7年11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为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在建设银行

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2

关于为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在工商银行

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3.00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

3.01 彭曦德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

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投资者应针对各议

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

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

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

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

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有

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

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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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中储南

京物流有限公司在工商银行申请的银

行承兑汇票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1.5亿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七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在工商银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额度提供担保

的议案》，同意继续为全资子公司-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东支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

票敞口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总额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期限一年。

由于本次被担保人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2017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为79.04%，超过了70%，因此本次担保尚需获

得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住所：南京市江宁区滨江开发区丽水大街1186号

4、法定代表人：葛达冠

5、注册资本：35000万元整

6、成立日期：2015年9月9日

7、经营范围：仓储服务；商品包装、装卸、检验、搬运服务；物资配送；钢材加工；货物运输；货运代理；集装箱装卸、拆箱、

掏箱；库房及机械设备出租；市场管理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电子商务信息咨询；动产质押监管；金

属材料、化工产品、木材、建筑材料、粮油、文化办公用品、五金、交电、电工器材、汽车（小轿车除外）及零部件、橡胶制品、装

饰材料、服装、针纺织品、日用百货、化妆品、家电、家居用品、预包装食品、矿产品、煤炭、焦炭销售；供应链管理；起重机械修

理；与公司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信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该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状况表

单位：万元

科目 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7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9,069.61 183,642.48

负债总额 143,649.23 145,151.4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70.00 0

流动负债总额 143,210.23 143,382.12

净资产 35,420.38 38,491.05

经营状况表

单位：万元

科目 2016年度（经审计） 2017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50,368.40 420,105.53

净利润 2,256.32 3,103.85

9.�该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有利于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对其提供担保是合理、公平的，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目前，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3亿元人民币，为全资子公司-成都中储发展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0.13亿元人民币，为控股子公司-无锡中储物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0.5亿元人民币，为全

资子公司-中储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2,500万美元；公司以持有的南京电建中储房地产有限公司49%股权

为其在中信银行南京分行申请的总额为人民币15.1亿元的综合授信融资按持股比例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已签署担保合同并已生效的担保总额合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3.22%，无逾期担保。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未经审计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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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七届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七届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10月17日以电子文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10月27日

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学明先生主持，应到监事3名，亲自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经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根据《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6年修

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有关要求，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

告》进行了审核，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实地

反映公司本报告期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3、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人，反对票0，弃权票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辞职的议案》

鉴于张清宁女士已到退休年龄，同意张清宁女士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详情请查阅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储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临2017-078号）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人，反对票0，弃权票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提名彭曦德先生为公司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任期自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简历附后）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人，反对票0，弃权票0。

该议案，需提请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由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7年10月31日

附简历：

彭曦德，男，1968年生，本科学历，历任中国储运杂志社广告经营部主任，本公司证券部经理助理、总经理办公室秘书、

副主任、主任、天津物流中心副经理，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综合办公室主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

本公司证券部总经理。 公司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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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七届十六次会议于2017年10月27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辞职的议

案》，鉴于张清宁女士已到退休年龄，同意张清宁女士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由于张清宁女士的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张清宁女士的

辞职自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7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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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中储南

京物流有限公司在建设银行申请的综

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3.8亿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七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在建设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继续为全资子公司-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央门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总额不超过3.8亿元人民币（其中：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额度2.8亿元、流动资金贷款额度1亿元），期限一

年。

由于本次被担保人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2017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为79.04%，超过了70%，因此本次担保尚需获

得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住所：南京市江宁区滨江开发区丽水大街1186号

4、法定代表人：葛达冠

5、注册资本：35000万元整

6、成立日期：2015年9月9日

7、经营范围：仓储服务；商品包装、装卸、检验、搬运服务；物资配送；钢材加工；货物运输；货运代理；集装箱装卸、拆箱、

掏箱；库房及机械设备出租；市场管理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电子商务信息咨询；动产质押监管；金

属材料、化工产品、木材、建筑材料、粮油、文化办公用品、五金、交电、电工器材、汽车（小轿车除外）及零部件、橡胶制品、装

饰材料、服装、针纺织品、日用百货、化妆品、家电、家居用品、预包装食品、矿产品、煤炭、焦炭销售；供应链管理；起重机械修

理；与公司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信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该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状况表

单位：万元

科目 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7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9,069.61 183,642.48

负债总额 143,649.23 145,151.4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70.00 0

流动负债总额 143,210.23 143,382.12

净资产 35,420.38 38,491.05

经营状况表

单位：万元

科目 2016年度（经审计） 2017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50,368.40 420,105.53

净利润 2,256.32 3,103.85

9.�该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有利于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对其提供担保是合理、公平的，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目前，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3亿元人民币，为全资子公司-成都中储发展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0.13亿元人民币，为控股子公司-无锡中储物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0.5亿元人民币，为全

资子公司-中储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2,500万美元；公司以持有的南京电建中储房地产有限公司49%股权

为其在中信银行南京分行申请的总额为人民币15.1亿元的综合授信融资按持股比例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已签署担保合同并已生效的担保总额合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3.22%，无逾期担保。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未经审计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0月31日

公司代码：

600787

公司简称：中储股份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